
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

第6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黎健委员、马燕凌委员、蒋慧能委员、黄聪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整治非法印刷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案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收到您的建议后，副县长、公安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及时批阅，明确由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长黄晓明负责，并召开交办会议，由治安大队具体承办。

为了进一步净化市容环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3年以来，我局开展重点打击非法印刷、张贴小广告整治行动，通过群众举报、网络巡查、暗访调查等方式，查获非法印刷相关案件17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7名，查扣非法印刷设备16台,非法印刷纸张280卷，有效遏制了“城市牛皮癣”的蔓延，对非法印刷违法行为形成了有效高压震慑。
一、在管理措施方面

（一）加强源头监管。对印刷企业实行资质审查，要求严格登记印刷内容、数量及流向，定期抽查台账。推动印刷设备加装备案识别系统，防止非法内容印制。

（二）加大流通环节打击力度。联合邮政、快递部门抽查包裹，重点拦截寄递非法出版物。对书店、夜市、校园周边等场所突击检查，收缴非法印刷品。

（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通过监测社交平台、网店、暗网等渠道，封堵非法电子出版物传播；对利用网络跨境传播反动内容的行为开展跨区联合执法。  

二、在执法措施方面

（一）专项行动与案件侦办并举。持续开展重点打击地下印刷窝点、跨境走私非法出版物等行为，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查封场所、扣押设备等措施，重大案件挂牌督办。  

（二）强化技术监测与情报研判分析。利用大数据、网络舆情监测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处置隐蔽传播的非法信息。对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境内非法组织勾连等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三）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与国家安全、网信、邮政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形成“线上+线下”全链条治理。对涉案印刷品追查源头、深挖幕后组织者，实现“打早打小、露头就打”。  

三、在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措施方面

（一）加强防范宣传。通过社区民警、反诈宣传等渠道，揭露非法出版物中常见的诈骗、传销等陷阱，提升群众防范意识，特别是针对对老年人、学生等易受侵害群体开展针对性普法教育。  

（二）发案快速响应。对因非法出版物导致群众财产损失的案件（如虚假投资宣传、迷信诈骗等），公安机关优先受理、快速冻结资金流向，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三）实施奖励与保护机制。鼓励群众通过12390全国扫黄打非举报热线、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等渠道提供线索，公安机关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查实后给予奖励。  

（四）呼吁群众积极响应。自觉抵制非法印刷品，不轻信、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政治类信息。发现疑似非法印刷、集会煽动等行为，立即拨打110或向辖区派出所报告。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时，做到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共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整治，深挖源头，始终以“零容忍”态度打击非法印刷品相关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筑牢安全防线，共建平安石城。

最后，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祝事业顺利、家庭安康。
  石城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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